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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打印
遗嘱已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实践
中。如何认定打印遗嘱的效力，
成为实践中人们比较关心的问
题。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因打印遗嘱引起的纠纷案
审理后认为，打印遗嘱的效力应
综合认定，若老人年事已高，且没
有 打 印 习 惯 ，不 宜 认 定 为 自 书
遗嘱。
  陈雅(化名)生前留有两份遗
嘱，一份自书遗嘱载明其名下的
房屋在其死亡后由其妹妹陈婷(化
名)继承，遗嘱上有其签字并注明
日期；另一份打印遗嘱载明其死
后存款归陈婷所有，该遗嘱日期
系打印，陈雅在遗嘱人处签名、捺
手印。陈婷起诉请求按两份遗嘱
的内容继承陈雅的遗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陈雅
自书遗嘱的效力，因该遗嘱由其
本人书写，有其本人签名并注明
日期，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应为合法有效。
  关于陈雅打印遗嘱的效力，
法院指出，因陈婷不能说明该份
遗嘱的形成过程，且考虑到陈雅
年事已高，长期住院，没有自行打
印遗嘱的习惯和能力，故该遗嘱
不属于陈雅的自书遗嘱。如果作
为代书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代书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且由见证人签字，因该遗嘱
上仅有陈雅的签字，故该遗嘱亦
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
为无效遗嘱。
  据此，法院判决部分支持了
陈婷的诉求，由其继承陈雅名下
的房产。
  法官庭后表示，我国继承法
规定的遗嘱形式有：公证遗嘱、自
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
头遗嘱。通常情况下，打印遗嘱
应认定为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中
的一种。在实践生活中，因打印
人的不同，打印遗嘱的性质与效

力亦分为不同的情况，最常见的
有以下三种：
  一是遗嘱由被继承人自行打
印并签字确认的。根据《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
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相关
规定，继承案件中当事人以打印
遗嘱系被继承人自己制作为由请
求确认打印遗嘱为有效自书遗嘱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确有达
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证据表明
打印遗嘱由被继承人全程制作完
成，并具备自书遗嘱形式要件的，
可认定为有效自书遗嘱。因此，
打印遗嘱被认为有效自书遗嘱需
经过严格的审查。
  二是遗嘱由继承人、受遗赠
人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关的
利害关系的人打印并作为见证人
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
解答》规定，打印遗嘱由被继承人
以外的人制作的，应符合法律规

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因继承
人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和代书
人，故继承人、受遗赠人及与继承
人、受遗赠人有关的利害关系的
人自行打印遗嘱并作为遗嘱见证
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此种情况的打印遗嘱应确认为
无效。
  三是遗嘱由继承人、受遗赠
人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关的
利害关系的人之外的其他见证人
打印的。此时打印遗嘱应当认定
为代书遗嘱，应符合法律规定的
代书遗嘱形式要件，遗嘱见证人
亦应符合法律规定，故在此种情
况下，如有两个以上其他见证人
在场见证、签字并由遗嘱人确认，
该打印遗嘱应认定为有效。
  法官提醒，立遗嘱人在订立
遗嘱时，应该严格按照法定形式
及要求订立，以还原立遗嘱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维护遗嘱受益人
的最大利益。

  我 国 继 承 法 明 确 规 定 ，继
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应 当 在 遗 产 处 理 前 ，作 出 放 弃
继 承 的 表 示。没 有 表 示 的 ，视
为 接 受 继 承。而 现 实 生 活 中 ，
在老人生前达成的不尽赡养义
务、放 弃 继 承 的 协 议 是 否 具 有
法律效力？
　　近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
院以调解方式审结了一起法定
继承纠纷案，法院在查清事实、
释法明理的情况下，双方均珍惜
亲情，互作让步，最终顺利达成
调解协议结案。
　　家住农村的老人侯某生养

了四个子女。2016年9月，侯某
因患脑梗阻塞住院治疗，期间由
四个子女轮流照顾。出院后，其
病情未见明显好转，且生活不能
自理。为解决侯某以后的生活
等问题，当年11月1日，在社区工
作人员的调解和见证下，侯某的
四个子女达成了调解协议，载明
侯某随长子生活，其护理费、医
疗费等由侯某名下资金置办，不
足部分由长子一人承担，如老人
去世后有剩余财产由长子一人
继承等内容。
　　在协议签订后的当月22日，
侯某因病情突然恶化去世。随

后 ，其 长 子 依 据 该 协 议 继 承 了
遗产。
　　今年8月中旬，老人的其他
三个子女提起诉讼，称他们在父
母生前尽了赡养义务，主张调解
协议无效，故诉请法院依法平均
分割遗产。同时称在母亲生前
达成的放弃继承的协议，系继承
开始之前作出的，不符合法律规
定，应认定该协议无效。
　　被告则认为，双方之间的协
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
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
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是合法
有效的。但三原告是在母亲瘫

痪可能面临巨额医疗费用和护
理费用的情况下，以放弃不确定
的继承期待利益为由，把责任和
义务推给被告，避免以后不确定
的经济损失，有违公序良俗。
　　因 该 案 涉 及 伦 理 亲 情 ，应
尽 力 防 止 矛 盾 升 级 激 化 ，简 阳
法 院 在 查 明 事 实 的 基 础 上 ，释
法明理的同时，从亲情、道德等
多 种 角 度 加 以 引 导 ，最 终 促 成
原、被 告 双 方 达 成 一 镇 上 门 面
房 由 侯 某 长 子 继 承 ，农 村 住 房
由 其 一 女 儿 继 承 ，被 告 当 庭 支
付 6 万 元 由 三 原 告 自 行 协 调 分
配的调解协议。

“不赡养不继承”的协议不应支持

打印遗嘱仅有签名 综合认定被判无效

　　子女赡养老人既是传统美德，更是法律强
制性规定，但在农村不少地方不赡养不继承的
观念、习俗普遍得到认可和接受，现实生活中确
实也很好地处理了老人养老等生活问题，因此
发生纠纷并不常见。但从法律层面讲，不能因
此就认为其是合法、合规的，不应倡导和支持。
继承应是发生在老人去世之后，生前本无继承
也不应存在放弃一说。
　　首先，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子女间不能自
行协议免除，更不能以不尽赡养义务来放弃继
承。其次，在案件的处理中，不能以放弃继承协
议的合法与否作为处理依据，实际上我国继承
法中已明确规定，即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

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
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
不分或者少分。因此，不能认为有协议就可不
分、多分等，协议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没尽法定的
赡养义务等。
　　具体到该案，应该说三原告在其母亲生病
期间及之前，均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虽然随
后兄妹四人间签订了不赡养放弃继承的协议，
但该协议签订后不久其母亲就去世了，持续时
间并不长，因此在释法明理后，被告方也不再坚
持独自继承，三原告也不再坚持平分，于是便顺
利地达成了调解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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